
催收公告

出借人：魏未于2016年12月11日与借款人：孙玉静与北京裕源大通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，借款金额：4600000元，借款期限：
自2016年12月11日起至2018年12月10日止。出借人：魏未多次联系借款
人未果，现登报通知借款人：孙玉静与北京裕源大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偿还该《借款合同》约定全部本息、罚息及承担《保证担保合同，
编号：BW-20161001-展》的连带保证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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